
 SMC-晨星青年教辅/管理人员奖励计划申请条件 

    

1. SMC-晨星优秀青年教辅/管理人员   

   (1) 教辅系列 

    ①1979 年 1月 1 日（含）后出生； 

    ②在校工作五年以上，且在图书、档案、工程等教辅岗

位上工作不少于三年； 

    ③需要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 

    A．作为科研团队主要技术骨干，为重要科研课题的完

成提供工程支撑，解决关键性技术问题，获得省部级及以上

奖励，并得到同行认可； 

    B．在图书、档案等岗位，作为主要成员（排名前五）

主持或参与过与本岗位相关的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课题，为学

科建设提供优质服务与支撑； 

④在工程技术、图书、档案等岗位，在北大中文核心期

刊及以上级别期刊上发表与教辅岗位工作密切相关的论文

至少 3 篇（含），其中，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至少 1 篇，且

需说明在每篇论文中具体承担的工作及做出的贡献； 

    ⑤获年度考核优秀、实验室先进个人等校级（及以上）

荣誉称号奖励至少 2 次（不计集体奖励），且至少一次奖励

在近 5年内获得； 

  (2) 管理（职员）系列 

    ①1979 年 1月 1 日（含）后出生； 



    ②在校工作五年以上，且在高教管理岗位上工作不少于

三年； 

    ③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工作业绩突出，工作态度积极，

所开展的工作得到本部门、相关部门和服务对象的高度认可，

近三年来未发生责任事故； 

    ④近五年内，在本职岗位上积极开展管理科学，主持过

省部级及以上高教管理类科研项目，或主持相关委、办、局

委托或招标的高教管理项目 2 项，或主持并完成校级课题 4

项，研究成果被学校或相关部门采纳或得到应用； 

⑤近五年内，发表高教管理论文且按以下方式计分，总

分达到 1.0分者：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CSSCI期刊上发表一篇

记为 0.5，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或 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上

发表一篇记为 0.2； 

⑥近五年内，获年度考核优秀等校级荣誉称号奖励至少

2 次（不计集体奖励）者优先考虑。 

2. SMC-晨星后备青年教辅/管理人员 

    热爱高等教育事业，为人师表，敬业奉献，锐意改革，

开拓创新；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了一定成绩，并具有一定的创

新能力和发展潜力。 

   (1)教辅、管理（职员） 

    ①1984 年 1月 1 日（含）后出生； 

    ②近三年内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及以

上级别期刊上至少发表与所在岗位密切相关的论文一篇,或



主持校级及以上课题 2项，或参与省部级及以上课题 1项; 

    ③近三年内获年度考核优秀至少 1 次,且无合格以下考

核记录； 

    ④在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取得了公认的业绩。 

  (2) 管理（文员）岗位 

    ①1984 年 1月 1 日（含）后出生； 

    ②在文员岗位工作满 2年, 无合格以下考核记录； 

    ③在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取得了公认的业绩，工作

以来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过与所在岗位密切相关的论文或

年度考核优秀者优先考虑。 

 

*备注： 

1.相应学术成果计算的工作时间要求中，各项成果的截止时

间为 2019 年 9 月 30 日,如工作不满 5 年或 3 年的从参加工

作时间开始计算。 

2. 申报材料中，“共同第一作者”论文以其共同第一作者人

数折算当量篇数，“共同通讯作者”论文以其共同通讯作者

人数折算当量篇数。 

3.文科论文 A、B、C 类分档参照《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学术期

刊分级办法》执行。 

4.申请人在申报本计划时，关于论文的说明如下： 

以下研究成果可视同 CSSCI论文：在《求是》、《人民日

报》（理论板）、《光明日报》（理论版）发表的学术性理论文



章（字数一般 3000 字左右）；被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》、《人

大复印资料》刊物转载的学术论文；被国家有关部委采纳的

咨询报告（有部门采纳证明）； 

以下研究成果可视同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论文：在《解放

日报》（理论版）、《文汇报》（思想人文版）、中国教育报（理

论版）发表的学术性理论文章，字数一般在 3000 字左右；

被教育部简报录用的稿件；被省部级及以上党政机关采纳的

咨询报告（有部门采纳证明）。 


